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延期 

之核查意见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证券”、“保荐机构”)作为苏州天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沃科技”、“公司”)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就天沃科技募投项目延期事项进行了核

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80号）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6月非公开

发行股票147,152,400股，发行价格为7.2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1,071,269,472.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50,548,808.3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1,020,720,663.70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沪众会字（2018）第

4639号《验资报告》，且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募

集资金将用于投资玉门郑家沙窝熔盐塔式 5 万千瓦光热发电项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11月30日，玉门郑家沙窝熔盐塔式5万千瓦光热发电项目累计投

入金额为72,088.29万元，投资进度为70.62%（未经审计数）；原计划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 

三、募投项目拟延期的具体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在前期虽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多方

面因素影响，预计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截至目前，募投项目的审批和开工准备工作均已完成，工程设计、主要的分



 

 

包和设备招标均按照计划执行。1#-10#镜场土建全面展开施工，1#模块设备已全

部安装完成，正处于调试期。2#-6#模块土建工作已全部完成，二次塔钢结构材

料已全部到场，正在制作安装中。储热部分：中央冷熔盐罐内、外罐已施工焊接

完成，并已进行水压试验，内部保温已基本完成，具备交付条件。动力岛部分：

土建工作已基本结束，汽轮机、汽包等设备正在发运中。 

为保障项目质量，公司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实际建设情况及市场

发展前景，为了维护全体股东和企业的利益，决定将以下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具

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

态日期（调整前） 

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

态日期（调整后） 

玉门郑家沙窝熔盐塔

式5万千瓦光热发电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四、募投项目拟延期的原因 

该募投项目系我国首批20个光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是新能源利用的重要发

展方向，但国内施工团队存在对光热项目建设经验不足、众多配套厂商对光热发

电所需新技术产品的开发调试需要摸索以及气候条件方面对施工的限制等影响，

对项目实施进度产生一定制约。此外，在项目建设初期，受总体金融环境影响，

公司融资进展较预期有所滞后，也影响到项目的实施进度，募投项目的机组无法

在2018年12月31日全部投入使用，为了更好的与项目实施进度相匹配，维护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经过谨慎的研究论证，延期至2019年12月31日。 

五、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拟延期是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国家

能源局《关于推进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发新能

〔2018〕46 号）文件表示：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太阳能热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

格[2016]1881 号）明确，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建成投产的首批示范项目执

行每千瓦时 1.15 元（含税）标杆上网电价。根据示范项目实际情况，首批示范

项目建设期限可放宽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同时建立逾期投运项目电价退坡机

制，具体价格水平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另行发文明确。” 

本次延期对公司募投项目的收益情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且本次延期未改变



 

 

项目建设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募投项目延期的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 年 12 月 1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本募投项

目延期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审议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基于募投项目实施

进度所受的各种客观因素综合评价后，做出的审慎判断，仅涉及募投项目实施期

限的变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将募投项

目进行延期。 

3、监事会意见 

2018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

和投向，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募投项目实施的环境及背景

均无重大变化。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项目的实际情况，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

意公司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4、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三

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要求，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综上，九州证券对天沃科技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延期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任东升             唐绍刚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